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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會關懷協會  急難救助金申請表           

案編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年  月 日 

申 

 

請 

 

人 

姓 

名 

先生 

女士 

匯款金融機構 (申請人銀行帳號) 地 

 

址 

縣
市      

鄉鎮
市區     

村
里  鄰     

路
街 

 段   巷   弄     號    樓 銀行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          分行 
 

電 
話 

 

          戶名  

住  屋  情  形 
□自有  □住所不定  □租賃 

(每月租金           元) 
轉 介 單 位  承辦人姓名和電話     

□需檢附匯款存摺影本      帳號: 
 

 

家 
 
庭 
 
狀 
 
況 

稱
謂 

姓    名 年齡 健康情形 職  業 
每 月 
收 入 

轉 介 單 位 蓋 章 用 印 

 
      

 
 
 
 
 
 
(本會不接受個人申請，請檢附公所用印) 

 
 

     

 
 

     

 
 

     

案 

 

 

由 

 
請
簡
述
急
難
事
由 
 

 
保

險

及

社

會

資

源

救

助

情

形 

一、保險：（傷病、死亡者之保險情形） 

１□公保 ２□勞保  ３□農保 ４□漁保  

５□學保 ６□軍榮保 ７□國保 ８□其他          

９□保險給付        元。 

二、社會資源救助： 

  １□        基金會救助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２□            宗教團體救助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３□            慈善團體救助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４□            學校團體救助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５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

三、賠償金：               元   □未獲賠償原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車禍等意外事故者，請務必詳填） 

申 
請 
救 
助 
原 
因 

一、□喪葬費用無力負擔(喪葬費用                  元)。 

二、□醫療費用無力負擔(醫療費用                  元)。 

三、□生活費用無著(原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四、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 

(各項請詳填，並附收據及診斷書低收身心障礙等證明文件) 

鄉縣

鎮 

市 

市
區

 
 
政公 

府所 
救 
助 
情 
形 

一、□核列低收入戶第      款，每月生活扶助費共          元。 

二、□核予    倍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，每月共        元。 

  □核予身心障礙生活補助費每月          元。 

  □不幸婦女□失依兒童、少年生活扶助          元。 

  □托育津貼每月           元。 

三、□核發       醫療補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四、□轉介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收容。 

五、□市、縣(市)政府核發急難救助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□鄉鎮市區公所核發急難救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六、□核予中低收入老人重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         元。 

七、□災害救助金核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八、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審 

 

 

查 

 

 

意 

 

 

見 

 

一、本協會應予救助(協助)事項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錄辦。 

二、本案□已獲               元， 
    □全家月入           元，擬暫緩救助。 
    □        費用負擔確有困難擬請救助。 
  核章：    
 

 一、本協會應予救助(協助)事項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錄辦。 

二、本案□已獲               元， 
    □全家月入           元，擬暫緩救助。 
    □        費用負擔確有困難擬請救助。 
  核章：    
 

本會
福利 
擬辦 

□本案符合協會救助規定，擬發給救助金         元整給予救助。 
□本案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符合協會救助規定，擬不予補助。 
 

 
   
      申請人簽名: 

承辦審核結果 : 
 
 

            蓋章:     

   

填表說明： 
  一、申請人身分證統一編號、金融機構代號、申請人帳號、連絡電話等均以阿拉伯字正楷填寫。 
  二、申請人提供之匯款帳戶，須所屬金融機構已加入「跨行通匯系統」。若因提供結清終止戶、凍結帳戶或相關資料錯誤導致退匯， 本  
        會將視同資料不全，逕行予以退件，恕不另行通知或辦理補匯。 
  三、家庭狀況欄請按家戶人口逐一填列，如有非同一戶而互負扶養義務責任之親屬請填列並說明之。 
  四、請詳實填列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之既有救助情形與審查意見，並告知個人保險理賠及其他社會資源救 
        助狀況。如經查證有隱匿或申報不實之情事，申請人須無條件退回已領取之救助金。   
    五、申請書一式三份，請寄 10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9 樓之 5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會關懷協會 救助專案小組 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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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會關懷協會 急難救助金申請書 

(請簡略 3-5 句陳述目前申請急難事由及救助金規劃用途)           

1. 申請急難事由 

 

 

 

 

2. 急難救助金規劃用途 

 

 

 

 

3.回饋感想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署名: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肖像使用同意書 

1.立同意書人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本人）茲同意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會關懷協會對本人進行訪視環境拍照／錄影，

願意提供個資、肖像／或聲音、照片／影片給予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會關懷協會【有愛無礙／急難救助】專案之目的。 

2.立同意書人許可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會關懷協會為推廣專案，以任何方式使用第 1 點（由社關拍攝，或本人提供的）照片、

影片，用於製作、展示和本專案有關的文宣、網站、臉書專頁等。 

3.立同意書人擔保有充分權限可授予上述許可，並擔保本人所提供的資料絕無侵害第三人之任何權利。 

 

此 致 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會關懷協會  

 

(必填欄位) 

立同意書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署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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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 款  收  據 

 

  茲收到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會關懷協會 核發急難救助金 

  申請人姓名:  

新台幣 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。 

 

     此    據 

   具領人姓名：        (必填 請以正楷簽名) 

   身份證號碼： 

     聯絡電話: 

   戶 籍 地 址：  

 
  匯 款 帳 號：(具領人請提供本人帳戶匯款帳戶，須所屬金融機構已加入「跨行通匯系統」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若因提供結清終止戶、凍結帳戶或相關資料錯誤導致退匯， 本會將視同資料不全， 
                     逕行予以退件，恕不另行通知或辦理補匯。) 
 

    □        銀行    分行，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戶名: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 

 

存摺封面影本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~3~ 


